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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执法主体
临淄区司法局
二、执法职责及权限
行政处罚、行政检查、行政许可、其他行政权力
（一）行政处罚
1.对未经登记的组织和人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处罚
2.对律师违法执业的处罚
3.对基层法律服务所、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
4.对律师事务所违法执业的处罚
5.对冒用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处罚
（二）行政检查
1.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、人员执业的检查
2.对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实施的检查
3.对律师、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协会进行监督
4.对公证员、公证机构及公证协会进行监督
5.对司法鉴定人、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协会进行监督
（三）行政许可
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、变更、注销许可
（四）其他行政权力
1.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
2.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、人员的年度考核
3.对司法鉴定机构、司法鉴定人的年度考核
4.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
5.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、注销的审核、备案
三、执法岗位信息
（一）临淄公证处。根据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，依照《公证法》和《公证程序规则》对民事法律行为、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、合法性予以证明。根据自然人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申请，办理下列公证事项：1.合同；2.继承；3.委托、声明、赠与、遗嘱；4.财产分割；5.招标投标、拍卖；6.婚姻状况、亲属关系、收养关系；7.出生、生存、死亡、身份、经历、学历、学位、职务、职称、有无违法犯罪记录；8.公司章程；9.保全证据；10.文书上的签名、印鉴、期，文书的副本、影印本与原本相符；11.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。
根据自然人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申请，办理下列事务：1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登记的事务；2.提存；3.保管遗嘱、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、物品、文书；4.代写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；5.提供公证法律咨询。与上述公证事项相关的公证档案管理、公证复查、投诉、公证人员教育培训等事务；负责与上述各类国内外公证事项、事务的业务运转相关的流程管理、公证事务的调查核实、质量管理等；承担党的建设和群团等工作；完成区司法局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）区委依法治区办秘书科（挂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牌子）。开展全面依法治区理论与实践调查研究工作，提出政策建议。负责拟订全面依法治区工作规划建议、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规划及年度工作建议。组织起草全面依法治区有关重要文件。研究提出建设法治政府、推进依法行政的意见和措施。负责拟订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工作规划、重大政策及综合性文稿的起草工作。负责推进全区司法行政改革工作。负责处理区委依法治区办日常事务。负责全面依法治区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的督促检查工作，拟订年度督察工作计划，开展重大专项督察，提出督察意见、问责建议。负责全区法治工作重要决定和方案的备案工作。指导、监督全区法治督察工作。组织实施法治政府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，组织开展依法行政先进单位创建活动。牵头全区法治建设考核评估工作。负责拟订全区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。指导、监督全区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落实工作，指导加强新旧动能转换、乡村振兴、安全生产、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，推进全民普法。指导、监督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。指导全区各部门各行业依法治理和基层法治创建工作。组织对外法治宣传工作。指导全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工作。承担区全民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具体工作。
（三）行政复议应诉科。指导、监督全区行政复议、行政赔偿工作。承办向区政府提出申请的行政复议、行政赔偿案件。负责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人员资格管理工作。依法办理行政复议申请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规定的审查申请。监督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、行政赔偿决定、行政复议意见书和建议书的履行。负责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指导、监督全区行政应诉工作。承办职责范围内以区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应诉工作。办理区政府交办的非诉讼法律事务。负责区司法局诉讼案件办理工作。指导全区行政裁决工作。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裁决事项。
（四）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（加挂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牌子）。负责制定保障全区人民群众参与、促进、监督法治建设的制度措施。指导全区人民团体、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、支持法治社会建设工作。负责规划和推进全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工作。负责监督检查法律援助、公证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工作。监督管理公证员和公证机构执业活动，监督管理法律援助机构、法律援助工作人员。指导全区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。指导、监督全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。指导、监督全区司法所、村（社区）司法行政工作室建设工作。指导全区人民陪审员选任管理工作。指导全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服务工作。指导、监督全区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。
（五）律师工作科。指导、监督律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工作。负责监督管理律师和律师机构的执业活动。指导、监督全区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工作。指导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工作。指导促进律师行业健康发展。
